	附件：

2014年长沙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目标管理考评方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评要点
	考评办法
	评分标准

	组织领导(10分)
	领导机构          (4分)
	①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中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情况；②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中学校是否有专人负责学考工作。
	①查阅县（市、区）和普通高中学校关于成立学考工作领导小组的相关文件；②查阅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有关人员分工的文件和会议记录。
	①没有成立学业水平考试工作领导小组扣2分；②没有指定专人负责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扣1分。

	
	工作计划与部署
 (6分)
	①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中学校全年学业水平考试工作计划、组考工作方案和考查工作方案制订情况；②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中学校关于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协调会、组考工作部署会及考务人员培训会的落实情况。
	①查阅县（市、区）和普通高中学校关于全年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的计划与安排、组考工作方案、考查科目实施方案等文件材料；②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查阅学考工作协调会、组考工作部署会和考务人员培训会的会议记录和培训资料。
	①全年学考工作计划、组考工作方案和考查工作方案每缺一项扣1分；②学考工作协调会、组考工作部署会和考务人员培训会每少开1个扣1分。

	考试管理  （20分）
	报名与试卷订数
（4分）
	①报名人数与在籍学生人数差距；②报名时间完成情况；③试卷订数差错情况。
	①将各学校和县（市、区）汇总上报的正考人数与省数据系统掌握的在籍学生人数进行比较核实；②按照2014年省、市有关文件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确定县（市、区）报名时间完成情况；③各县（市、区）对基教处公布的试卷订数进行确认后的情况。
	①报名人数与在籍学生人数严重不符（差距超过2%），经查属操作失误的扣1分，属人为故意操作的扣4分；②超过报名截止日期，每延期1天扣0.5分；③试卷订数确认每出现一处差错扣1分。

	
	考点设置 (5分)
	①考点考试区、工作区、生活区等区域划分和考试办公室、保密室、答题卷密封室、广播室、考务人员休息室、医务室等专用场所设置与管理情况；②考点交通、水电、通信等基本设施情况；③考试期间电子监控和广播系统运行情况。
	①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现场巡视各考点考试区、工作区、生活区的划分和考试办公室、保密室、答题卷密封室、广播室、考务人员休息室、医务室等专用场所的设置与管理；②现场检查考点的交通、水电、通信等基本设施是否到位；③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通过现场巡视和监控录相抽查等方式，检查电子监控和广播系统运行情况。
	①考试区、工作区、生活区没分开扣1分；②考试办公室、保密室、答题卷密封室、广播室、考务人员休息室、医务室等专用场所每少设置一个扣1分；③交通不便，水电、通信不畅通扣1分；④考试过程中监控设备和广播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每场考试扣1分。

	
	考点机构    （3分）
	①各考点主考、第一副主考、第二副主考的设立情况；②各考点考务、保密、保卫、宣传、后勤（含医务）等工作小组的设立情况。
	①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查阅各考点组考方案和培训记录；②现场查看考点现场张贴的宣传表格或公示公告。
	①没有设立主考、第一副主考、第二副主考，每缺一个扣1分；②没有成立相关工作小组，每缺一个扣1分。

	
	考点布置     （3分）
	①考点横幅悬挂情况；②考点宣传栏设置和考务规则、相关提示的张贴情况；③考点外围警戒线设置情况。
	①考点大门正上方悬挂“2014年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点”； ②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现场查看考点宣传栏设置和考务规则、相关提示的张贴；③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现场检查考点警戒线设置。
	①没有按要求悬挂横幅扣1分；②没有设置宣传栏、张贴有关宣传资料扣1分；③没有按规定设置警戒线扣1分。

	
	考务培训 (5分)
	①考务人员选派情况；②考务人员培训情况；③考务人员对各类人员职责熟悉情况。
	①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对照考务人员花名册掌握考务人员的选派情况；②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查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考点的培训计划及考务人员培训记录；③现场询问考务人员对各娄人员职责的熟悉程度。
	①考务人员选派不符合《考务工作细则》要求扣1分；②没有组织考务培训扣2分；③考务人员对相关职责不熟悉，每发现一人扣1分。


	考风考纪(20分)
	组考程序(5分)
	①“三铃四哨”执行情况；②组考工作程序和各类规则执行情况。
	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对各考点的组考情况进行现场巡视和检查。
	①“三铃四哨”使用不规范，每发现一次扣1分；②组考工作程序和各类规则操作不规范，每发现一起扣1分。

	
	考点秩序（5分）
	①考试期间相关领导、巡视人员派出情况；②正副主考、监考人员维护考点现场秩序情况；③考务人员工作岗位和职责履行情况。
	①查阅有关巡视人员安排的通知文件；②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对各考点的工作秩序进行现场巡视和检查。
	①没有派出巡视人员或相关领导、巡视人员没深入考点检查指导工作，每发现一起扣1分；②正副主考、监考人员监考不严，考场秩序混乱，对发现的违纪问题不予制止或隐情不报，每发现一起扣2分；③考务人员迟到早退或中途擅离岗位，每发现一次扣1分。

	
	违纪舞弊 (5分)
	①违纪舞弊事件处理情况；②违纪考生处理记录表上报情况；③对监控录像中违纪舞弊行为查处情况。
	①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查阅各级值班人员对违纪舞弊事件的上报、记录和处理程序的记录；②考试结束后，各学校和县（市、区）收集汇总并上报《违纪考生汇总表》；③组织对监控录像进行抽查。
	①违纪舞弊事件发生后，1小时之内没有上报省学考办的扣2分；②未按规定及时处理违纪舞弊事件的扣2分；③录像中有明显违纪舞弊行为，但《违纪考生汇总表》中未记录、未查处，每发现一起扣1分。

	
	电子监控 (5分)
	①电子监控系统运行情况；②电子监控登记情况；③监控视频的质量。
	考试结束后，城区考点和县（市、区）收集各考点监控录像硬盘和《电子监控情况汇总表》并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基础教育处对各考点监控录像进行抽查。
	①监控录像中每缺一场考试记录扣1分；②电子监控登记不全面扣1分；③监控视频不清晰或拍摄不准确扣1分。

	评卷管理（10分）
	评卷管理(5分)
	①推荐评卷教师情况；②答题卷存放和送交情况；③评卷人员差错率。
	①查学校和县（市、区）推荐评卷教师是否到位；②查学校存放情况及送交记录；③查阅评卷组长、质检组长对评卷人员的工作评价。
	① 推荐教师不到位扣1分；②存放和送交答题卷不符合要求扣2份；评卷不符合评卷工作要求，每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

	
	试卷交接 (5分)
	①试卷交接情况；②接送试卷时公安、保密和考务人员配备情况；③接送试卷车辆保密情况。
	①查阅试卷交接登记表；②现场检查车辆和人员配备情况。
	①无试卷交接记录扣2分；②接送试卷相关人员配备不齐扣2分；③接送试卷车辆不符合要求扣1分。

	保密保卫与安全工作(20分)
	保密室
建设 
 (10分)
	①保密室设施情况；②保密室工作制度建立情况；③保密室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
	①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现场检查保密室设施建设；②检查保密室的相关制度和规定是否上墙；③现场检查保密室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情况。
	①保密室设施不符合规定扣5分；②没有制定保密室工作制度和规定扣2分；③保密室值班人员不坚守岗位，每发现一起扣3分。

	
	安全保卫（5分）
	①警戒范围设置情况；②专人执行警戒情况；③进出警戒区域人员验证情况。
	根据《考务工作细则》要求，现场巡视检查。
	①警戒范围不符合《考务工作细则》要求扣1分；②无专人执行警戒扣2分；③不按要求对进出警戒区域人员进行查验扣2分。

	
	安全措施 (5分)
	①安全措施建立情况；②考生安全常识教育实施情况；③应急物资和设备准备情况；④突发事件处置情况。
	①查阅县（市、区）和学校有关交通、治安、消防、卫生等安全工作预案；②查阅学校安全常识教育材料，并现场询问学生；③查阅应急事件处置预案，现场查看应急物资和设备；④按照《考务工作细则》要求，查阅各级值班人员对突发事件的上报、记录和处理程序。
	①无相应安全工作预案扣1分；②没有对学生进行安全常识教育扣3分；③没有预备急需物资和设备扣1分；④发生安全事故后，1小时之内没有上报省学考办扣3分；⑤发生安全事故隐瞒不报扣5分。

	常规管理（20分）
	考查科目实施（5分）
	①考查科目实施时间；②考查科目命题和评卷情况；③对学校考查科目实施跟踪指导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要求，查阅县（市、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中学校相关材料
	①没有按统一安排时间综合考查的扣1分；②没有对综合考查科目统一组考或评卷的各扣1分；③县（市、区）没有对学校考查科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指导和信度评估的扣2分。

	
	日常事务     (10分)
	①新生注册情况；②学分、综合素质评价、考查成绩录入情况；③命题人员、扫描人员、评卷人员、质检人员、考纲及要点解读修订人员的选派情况。
	①查阅市基础教育管理平台数据管理系统的信息变化；②各县（市、区）、学校对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所布置工作的完成情况。
	①信息录入每出现一起差错扣1分；②信息录入没有按规定时间完成，每延期一天扣0.5分；③省学考办抽调有关人员参与学考相关工作时不支持、不配合，每次扣1分。

	
	报名费收缴(5分)
	考试报名费上缴时间、数额差错情况。
	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有关收费文件要求，根据规定学校和县（市、区）的截止时间和报名人数，及时掌握报名费上缴情况。
	①上缴不及时，超过截止时间后每延期一个星期扣1分；②不按报名人数和收费标准足额上缴扣2分。

	说明：①考评总分为100分；②扣分项目从相应二级指标分值中扣除，扣完该指标所有分值为止；③同一扣分项目在不同地方出现时，以扣分最多的为准。


